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古寧頭水資源回收中心水環境改善工程」 

規劃審查會議紀錄 
壹、會議日期：107年 6月 29日(星期五)上午 10：00整  

貳、開會地點：內政部營建署北區工程處 1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謝處長偉松 

肆、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表 

伍、記錄：黃聖烜 

陸、委員意見： 

 

(一) 宋委員德仁 

1. P8，處理水質表中 106.5.10及 107.2.6兩日之進流水質(COD、BOD、SS)特

別異常，原因為何？設計時是否需特別考量。 

2. 本案基地屬第二類一般管制區，其土地使用管制要點為正面表列，本案興

建水資源回收中心，是否符合土管要點？ 

3. 人口推估以算數增加法、幾何增加法、飽和曲線法及最小二乘法推估目標

年人口數是否得宜，建議還是要依據都市計畫預估人口去檢核較符實際。 

4. 目前舊廠日處理量 200CMD，建議新設計平均日處理量為 400CMD，惟在水量

不足狀況時對污水處理效率將發生問題，此部分如何因應？ 

5. 三級處理是否考量紫外線照射、加氯或臭氧技術方式處理，請說明。 

6. 污水處理流程建議採 SBR，是否亦評估 MBR之優劣性比較。 

7. 污水處理設施依法不需申請建築許可(除專供人居住使用之管理大樓)，此

部分請說明請照之必要性。 

8. 舊廠轉移至新廠之管線設施如何銜接，包括考量高程、坡度等因素請說

明。 

9. 建築設計建議能考量節能減碳及增加綠能設施，如太陽能板位置等，以符

合環保趨勢需求。 

10. 操作層之規劃應就動線、水質檢監測、設施維管等便利性妥善規劃。 

11. 本案未來擬規劃為環教場所，建議設計時應對環教場所所需設施、教育條

件詳加考量。 

  

(二)胡委員振中 

1. P9，既有古寧頭污水處理廠進流水質 COD、BOD、SS變異過大，設計上是否

用 BOD 180mg/L、COD 220mg/L等標準值，請考慮。 

2. P18，「目標年污水量推估」，人口數 5,000人，污水量推估 300CMD，設計處

理量 400CMD，計算方式為何？請說明。 

3. 本案是否含回收水系統，其中大腸桿菌數為 200CFU/100mL或設計要求不得

驗出。 



4. 質量平衡圖 

(1) 調勻池前是否用最大時設計？ 

(2) 暫存池加 PAC除磷效果如何？是否會影響 pH值？是否去除能達 90

％？ 

(3) 濾料沖洗廢水進污泥混和槽部分，是否回初沉池？ 

(4) 消毒後是否直接放流？如有放流池請於功能計算中加列。 

(5) 質量平衡有無需 COD？ 

(6) 廢棄污泥濃度沒有數值，請補列。 

 

(三) 林委員幸助 

1. 新設水資源回收中心之排放標準應符合濕地之水質標準。 

2. 植栽部分應區分原生種及外來種。 

3. 水獺棲地考量應納入規劃。 

4. 生態景觀池營造為人工濕地之功能考量，強化附近之生物多樣性。 

5. 既有污水廠日後運作問題，應詳加考量，以免透明地板失去作用。 

 

(四)高委員志翰 

1. 目標年人口採 5,000人設計污水量，是否有其必要性？ 

2. 操作人員的考量應納入設計，例如：空氣流通、光線照射、施藥或清除操

作動線等。 

3. 預定地之地下水位高，應考量槽體防水、施工費用、基礎選用等問題。 

4. 周邊水獺生態應優先考慮，另排放水對於附近養殖魚塭是否有影響？ 

5. 新設水資源回收中心之環教推廣及生態區位等，與既有污水廠日後改為環

教場所之區別集規劃。 

6. 舊污水處理廠日後改為環教場所，其展示運作之水源為何？ 

7. 新設水資源回收園區之建設，應考量海風含有鹽分，會造成腐蝕之因素。 

 

(五)下水道工程處南區分處 

1. P10，對於用地取得及召開說明會公開說明，請儘速辦理。 

2. P17，106年度每戶平均人口數為 3.36人，統計污水量以 4人為 1戶計算，

請檢討修正。 

3. P18，建議依照金門四期實施計畫金寧鄉每人每日使用水量 180公升(污水

量為 180*0.8=144公升)為基準檢討修正。 

4. 表 2.3-3，現況 3500人，但實際接管戶數為 400戶，尚未接管戶數是否在

接入本系統中，請重新檢討修正污水量計算方式；並請評估後續是否有考

量相關擴建需求。 

5. P43，本案無設計任何電信設備，發生緊急事項該如何聯絡，請說明。 

6. P59，表 5.1-1經費概算表 



(1) 「二.戶外景觀及生態池工程，2.植栽工程」，費用編列價格偏高，請

檢討修正。 

(2) 「三.既有污水廠改善環境教育場所」，建議可以增加此項相關互動設

施。 

(3) 「四.污水廠 3年試運轉費用(不含用電費)」，請將電費也一併納入。 

7. 請補充相關淤泥清理及設備維護保養說明。 

8. 本計畫招標文件修正後核定版未提送，請儘速辦理。 

9. 請補充生態檢核表及相關說明。 

10. 地形成果測量圖內文標註多有重疊，請重新編排以利閱覽。 

 

(六)金門縣政府 

1. 環教場所應設置安全動線，提高安全性。 

2. 雨、汙水需分流，進放流方向應調整。 

4. 請納入水質監測系統。 

5. 請注意參觀動線的安全性。 

 

(六)本處 

1. 為配合年底發包，故後續之基設、細設需注意時程。 

2. 收集戶數建議以縣府公文資料為準。 

3. 既有污水系統之銜接方式，請詳加說明? 

4. 既有污水處理廠僅有 100m2，新建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量較既有污水處理廠

多出約一倍，但建築物有必要達 300m2嗎? 

5. 生態景觀池是否有可能規劃為小型生物之棲地？另放流水質遇大雨時如何

符合需求？ 

6. 地上建築物量體過大，且造型不符合雙落大厝，請重新參考雙落大厝格局

並評估是否適合本案建物設計之需求？ 

7. 本案新設水資源回收園區為環教場所，是否可做為動線參觀及說明使用 

8.  P.28汙泥槽無脫水設備，將來汙泥運至何處?脫水設備噸數應提高。  

9.  務必於操作期間將排放許可申請完善。 

10. 處理水如何接管大區域澆灌水，而不是直接抽水。 

11. 朝無人設計?在維護及操作頻率應盡量吻合。 

12. 建議室內空間設置儲藏室。 

13. 環教場所的方式，多參考他案，提高生動的趣味性，非只是裝玻璃。 

14. 回收水槽只有 15立方是否過小? 

 

柒、結論： 

1.有關本案建築主體及設備部分，請設計單位多與本處環維課討論；生態景觀 

  及排放流方式與本處西區管理站進行協調與溝通；有關原有廠區未來改設環  



  教場所的展示及教育方式，亦請設計單位多與本處解說課討論。因有時程上 

  需求，建請設計單位多與本處及各委員交流，避免設計方向錯誤，導致時間 

  浪費。 

2.排入慈湖之放流水標準，應符合濕地法公告標準，監測系統需納入設計。 

3.請設計單位依審查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修正本案規劃設計，並於 107 

  年 7月 28日前提送基本設計予本處。 

 

捌、散會 








